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嘉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世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

度偵字第577號、110年度偵字第1938號、110年度偵字第328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嘉豪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

「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陳嘉豪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 罪 事 實

一、陳嘉豪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

自民國107年12月間起，以嘉義聞人陳盈助親戚、姪子、孫

子等名號自居，再以暱稱「陳盈助」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

以1人分飾多角方式，向丙○○、戊○○、甲○○、乙○○

與丁○○等5人，佯稱透過其投資ADA虛擬貨幣或投資博盈公

司事業可獲取高額利潤云云，致丙○○、戊○○、甲○○、

乙○○與丁○○等5人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載時間，匯

款至陳嘉豪指定帳戶或直接將現金交給陳嘉豪。

二、於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與鍾○○

（所涉犯營利聚眾賭博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888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意圖營利，共同基於供給賭

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先向鍾○○取得「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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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等簽賭網站之帳號、密碼後，提供該網站之帳號、

密碼予甲○○，供甲○○上網簽賭「今彩539」，按台灣彩

券今彩539開獎號碼結果決定輸贏，每注新臺幣（下同）100

元，簽中 2、3、4 星，分別可獲得所下注賭資53、570及75

00倍之彩金，反之若未簽中，賭資則全歸陳嘉豪收取後，以

抽佣1.5%方式與上手鍾○○朋分前開賭博不法所得，而以此

方式共同供給賭博場所並聚眾賭博以牟利。

三、案經丙○○、戊○○、甲○○、乙○○、丁○○訴由嘉義市

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

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參考司法院107年3月28日「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製

作。

(二)證據能力部分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未爭執，依上開原則，不

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業據被告陳嘉豪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

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21-26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

1938卷第231-233、323-324、348-350頁；偵聲卷第19-21

頁；金訴卷第81、136-161頁），核與證人即被告父親陳○

○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29-34頁；他字卷第77-79

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36-41頁；

他字卷第77-79頁；偵1938卷第362-363頁）、證人張○○於

警詢及偵查中證詞（警卷第44-48頁；偵1938卷第363-365

頁）、證人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警卷第50-54頁；

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

（警卷第56-61頁；偵1938卷第364頁）、證人安○○於警詢

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63-67頁；偵1938卷第364-365頁）、

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丙○○、戊○○、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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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各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71-73、75-

77、80-82、84-87、89-101頁；偵3281卷第90-91頁；偵193

8卷第549-553頁；金訴卷第77-84頁）大致相符，並有本院1

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

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

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卷第119-139頁）、證人鄭○○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

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及存摺封面

（警卷第140-141頁；他字卷第42頁）、證人張○○中華郵

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2-148

頁）、被告之子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

易明細（警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

錄表（警卷第159-160、173-174、184、188、193-194

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61、178、185、189、

203頁）、報案三聯單（警卷第162、179、186、190、204

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163、17

4、176-177、195-199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

卷第164-165、175、200-202頁）、告訴人丙○○提出之匯

款申請書（警卷第166-172頁）、告訴人戊○○提出之存摺

資料（警卷第180-183頁）、告訴人甲○○提出之LINE對話

紀錄截圖（警卷第187頁）、告訴人乙○○提出之LINE對話

紀錄截圖（警卷第191-192頁）、告訴人丁○○提出之LINE

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205-209頁）、扣押物品照片（警卷

第210-218頁）、被告申設之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帳戶交易明細（金訴卷第63-71頁）、被告申設之中華郵

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1938卷第406-

407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佐，足

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

不諱（警卷第9-18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325、

443-447、523-525頁；金訴卷第77-84、136-161頁），且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同案被告鍾○○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偵1938卷第449-51

0、531-535頁）、被告與暱稱「小豬」之人LINE對話紀錄

（偵1938卷第421-427頁）、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

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

113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查，足

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犯罪事實一擴張部分：就附表編號2中告訴人丁○○於108年

1月21日9時23分許、同年月28日9時9分許、同年4月2日15時

3分許、同年4月19日9時24分許、同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

各匯款200,000元、80,000元、300,000元、60,000元、20,0

00元至上開張○○之中華郵政帳戶中，有上開張○○中華郵

政帳戶交易明細及於112年2月14日傳送本院之告訴人丁○○

E-mail內容（金訴卷第59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金訴卷第158頁），可認該5筆款項確為告訴人丁○○因遭

被告詐欺而匯款之款項，檢察官卻漏未記載，然此部分犯行

與已起訴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

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四)綜上，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因係各詐欺告訴人丙○○、戊○○、甲○○、乙○○、

丁○○共5人，而侵害不同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而均犯刑法

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共5罪。

　⒉被告對附表各編號告訴人丙○○、戊○○、甲○○、乙○

○、丁○○所為數次詐欺行為，各係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

意，各均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

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

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

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均論以一罪即為已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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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第268條之圖利供給

賭博場所罪及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與鍾○○之間，有犯意

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自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

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反覆密接提供場所並聚眾賭博，且

係利用賭客之劣勢中獎機率從中博取利益，其顯具有營利之

意圖，是被告本案以提供甲○○賭博之行為，本質上乃具有

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

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為包括一

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觸犯之上開二罪名，具有重合之關

係，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較重

情節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三)上開6罪間，被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竟以上開方式詐

取告訴人丙○○、戊○○、甲○○、乙○○、丁○○之財

物，致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受

有財產上之損害，其所為自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與告訴人

丙○○、戊○○、甲○○、乙○○、丁○○間，因告訴人丙

○○、戊○○、甲○○、乙○○、丁○○等人無調解意願，

而未達成調解之情形（見金訴卷第78-79頁筆錄）；又審酌

被告經營賭博之規模、期間；就上開犯罪事實一、二均坦承

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

業、家庭狀況等（金訴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犯

罪事實一部分，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犯罪事實

二部分，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其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各罪之犯罪態樣、相互關係、時間間

隔、侵犯法益之綜合效果及合併刑罰所生痛苦之加乘效果等

情狀，就犯罪事實一部份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

　⑴扣案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存摺1本及金融卡1張：為被告供收受

本案詐欺告訴人丙○○、丁○○、戊○○款項使用，且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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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所有，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扣案被告所有IPHONE11手機1支（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

有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經被告供陳在卷（金訴卷第159

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⑶犯罪所得沒收：

　①告訴人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1共

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

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②告訴人丁○○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丁○○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2共

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

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③告訴人戊○○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戊○○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3共

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

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④告訴人甲○○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甲○○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4共

計欄所示為118,000元，然經告訴人甲○○自承：被告有給

我16,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16,000元部

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10

2,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

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⑤告訴人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5共

計欄所示為397,000元，然經告訴人乙○○自承：被告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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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60,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60,000元部

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33

7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

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

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⑷至檢察官聲請就扣案現金1,501,000元聲請宣告沒收，然據

被告所述此筆款項為其賣車的錢等語（金訴卷第159頁），

而檢察官並無舉證證明該筆現金為被告犯罪事實一之犯罪所

得，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但得由檢察官執行

時，抵充前述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因此，檢察官不宜於

執行時發還被告領回）。

　⑸另檢察官聲請就扣案其餘之物【IPHONE12 pro max1支（含S

IM卡1張）、鄒族文化基金會文件6卷、百岳社福基金會文件

19卷、職章1批、百岳文教基金會收據1批、商業本票1

張】，認為是被告所有供本案賭博犯行所用之物（見起訴書

第6頁三、第7行），然為被告所否認（金訴卷第159頁），

檢察官亦無提出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基於罪疑唯輕，應不

得宣告沒收。

　⒉犯罪事實二部分：

　⑴扣案賭博簽單65張，為所有被告供營利賭博所用，為被告所

自承（金訴卷第159頁），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

沒收。

  ⑵未扣案犯罪所得部分：據被告所述，其因犯罪事實二之犯

行，獲得約1,000元-2000元之佣金等語（金訴卷第159

頁），而基於疑義利於被告解釋原則，應認被告之犯罪所得

為1,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爰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陳嘉豪基於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之犯意，以提供其分別向不知情之張○○、鄭○○、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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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之上開中華郵政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供告訴

人丙○○、戊○○、丁○○匯入前揭受騙款項之方式，致告

訴人丙○○、戊○○、丁○○分別於附表編號1至3所載時

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金額，至附表編號1至3所載上

開帳戶中，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

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認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

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嫌處罰等語。

二、按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在防制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資

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

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

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

犯罪者。故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依第2條之規

定，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

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

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

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

罪所得。」是行為人須客觀上有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

特定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且主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

所得之犯意，始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

三、查被告雖係為取得告訴人丙○○、戊○○、丁○○遭詐欺款

項，而分別提供張○○、鄭○○、陳○○名下之金融機構帳

戶供告訴人丙○○、戊○○、丁○○轉帳，然告訴人丙○

○、戊○○、丁○○等人均知各該款項都是由被告所取得，

被告亦未否認，是被告主觀上顯然並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

犯意，且客觀上偵查機關亦得透過比對張○○、鄭○○、陳

○○等人上開帳戶對應的交易資料，清楚知悉不法所得之去

向。從而，本案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以張○

○、鄭○○、陳○○名下金融機構帳戶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

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

前述被告犯罪事實一成立之詐欺取財罪，各具有想像競合之

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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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精簡原

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辰

【論罪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匯款時間/面交時間 金額(新臺幣/元) 匯入之帳戶/面交地點 主 文

1 丙○○ 109年5月19日13時25分許 40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

年；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

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

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柒佰壹拾柒萬元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5日10時41分許 150,000元

109年8月24日12時19分許 200,000元

109年9月2日11時06分許 100,000元

109年9月23日某時許 10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9日12時35分許 20,000元

109年12月28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9年3月底某日16時許 3,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前「麥當

勞」

109年5月4日20時許 1,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劉厝釣

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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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0日15時許 1,000,000元 嘉義市○區○○○街00號

共計7,170,000元

2 丁○○ 107年12月22日16時27分許 3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陸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

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

（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

罪所得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柒佰

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7年12月28日18時26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6日20時22分許 30,000元

108年1月14日09時17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 200,000元

108年1月28日9時9分許 80,000元

108年2月8日7時38分許 20,000元

108年2月18日16時26分許 30,000元

108年4月2日15時54分許 300,000元

108年4月19日9時24分許 60,000元

108年6月29日14時32分許 30,000元

108年7月11日21時57分許 30,000元

108年10月10日18時50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7日15時許 5000元

109年1月14日17時35分許 15,000元

108年8月30日某時許 3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0月5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0月6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0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1月9日某時許 9,750元

109年11月12日某時許 15,000元

109年11月23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7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2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11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10,000元

110年1月22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3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5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6日某時許 30,000元

108年6月28日19時29分許 30,000元 上開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帳帳

戶108年7月9日8時7分許 30,000元

108年3月6日某時許 300,000元 嘉義縣○○鄉○○路000號「85度

C」

108年6月中旬某日 600,000元 嘉義市區某處

108年7月15日某時許 60,000元

108年9月24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8年9月25日某時許 4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3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530,000元

共計3,784,750元

3 戊○○ 109年4月16日09時57分許 180,000元 鄭○○提供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參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

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

（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

罪所得新臺幣伍拾壹萬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10月31日某時許 15,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6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11月13日某時許 4,000元

110年1月2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4月至12月間 171,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

大樓」

共計5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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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 109年3月15日16時30分許 2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

大樓」1樓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貳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

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拾萬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

109年6月20日16時30分許 70,000元

109年12月23日16時30分許 28,000元

共計118,000元

5 乙○○ 109年2月27日20時許 120,000元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42巷口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

年參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

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

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元沒收，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7日21時許 250,000元

110年2月3日23時30分許 27,000元

共計39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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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嘉豪






選任辯護人  陳世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77號、110年度偵字第1938號、110年度偵字第3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嘉豪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陳嘉豪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 罪 事 實
一、陳嘉豪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自民國107年12月間起，以嘉義聞人陳盈助親戚、姪子、孫子等名號自居，再以暱稱「陳盈助」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以1人分飾多角方式，向丙○○、戊○○、甲○○、乙○○與丁○○等5人，佯稱透過其投資ADA虛擬貨幣或投資博盈公司事業可獲取高額利潤云云，致丙○○、戊○○、甲○○、乙○○與丁○○等5人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載時間，匯款至陳嘉豪指定帳戶或直接將現金交給陳嘉豪。
二、於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與鍾○○（所涉犯營利聚眾賭博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8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意圖營利，共同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先向鍾○○取得「98」、「258」等簽賭網站之帳號、密碼後，提供該網站之帳號、密碼予甲○○，供甲○○上網簽賭「今彩539」，按台灣彩券今彩539開獎號碼結果決定輸贏，每注新臺幣（下同）100元，簽中 2、3、4 星，分別可獲得所下注賭資53、570及7500倍之彩金，反之若未簽中，賭資則全歸陳嘉豪收取後，以抽佣1.5%方式與上手鍾○○朋分前開賭博不法所得，而以此方式共同供給賭博場所並聚眾賭博以牟利。
三、案經丙○○、戊○○、甲○○、乙○○、丁○○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參考司法院107年3月28日「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製作。
(二)證據能力部分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未爭執，依上開原則，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業據被告陳嘉豪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21-26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231-233、323-324、348-350頁；偵聲卷第19-21頁；金訴卷第81、136-161頁），核與證人即被告父親陳○○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29-34頁；他字卷第77-79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36-41頁；他字卷第77-79頁；偵1938卷第362-363頁）、證人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詞（警卷第44-48頁；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警卷第50-54頁；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56-61頁；偵1938卷第364頁）、證人安○○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63-67頁；偵1938卷第364-365頁）、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各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71-73、75-77、80-82、84-87、89-101頁；偵3281卷第90-91頁；偵1938卷第549-553頁；金訴卷第77-84頁）大致相符，並有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警卷第119-139頁）、證人鄭○○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及存摺封面（警卷第140-141頁；他字卷第42頁）、證人張○○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2-148頁）、被告之子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159-160、173-174、184、188、193-194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61、178、185、189、203頁）、報案三聯單（警卷第162、179、186、190、204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163、174、176-177、195-199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164-165、175、200-202頁）、告訴人丙○○提出之匯款申請書（警卷第166-172頁）、告訴人戊○○提出之存摺資料（警卷第180-183頁）、告訴人甲○○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87頁）、告訴人乙○○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91-192頁）、告訴人丁○○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205-209頁）、扣押物品照片（警卷第210-218頁）、被告申設之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金訴卷第63-71頁）、被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1938卷第406-407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325、443-447、523-525頁；金訴卷第77-84、136-161頁），且與同案被告鍾○○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偵1938卷第449-510、531-535頁）、被告與暱稱「小豬」之人LINE對話紀錄（偵1938卷第421-427頁）、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查，足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犯罪事實一擴張部分：就附表編號2中告訴人丁○○於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同年月28日9時9分許、同年4月2日15時3分許、同年4月19日9時24分許、同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各匯款200,000元、80,000元、300,000元、60,000元、20,000元至上開張○○之中華郵政帳戶中，有上開張○○中華郵政帳戶交易明細及於112年2月14日傳送本院之告訴人丁○○E-mail內容（金訴卷第59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金訴卷第158頁），可認該5筆款項確為告訴人丁○○因遭被告詐欺而匯款之款項，檢察官卻漏未記載，然此部分犯行與已起訴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四)綜上，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因係各詐欺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共5人，而侵害不同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而均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共5罪。
　⒉被告對附表各編號告訴人丙○○、戊○○、甲○○、乙○○、丁○○所為數次詐欺行為，各係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各均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均論以一罪即為已足。
(二)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第268條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與鍾○○之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自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反覆密接提供場所並聚眾賭博，且係利用賭客之劣勢中獎機率從中博取利益，其顯具有營利之意圖，是被告本案以提供甲○○賭博之行為，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觸犯之上開二罪名，具有重合之關係，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較重情節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三)上開6罪間，被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竟以上開方式詐取告訴人丙○○、戊○○、甲○○、乙○○、丁○○之財物，致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其所為自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丙○○、戊○○、甲○○、乙○○、丁○○間，因告訴人丙○○、戊○○、甲○○、乙○○、丁○○等人無調解意願，而未達成調解之情形（見金訴卷第78-79頁筆錄）；又審酌被告經營賭博之規模、期間；就上開犯罪事實一、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等（金訴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犯罪事實一部分，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犯罪事實二部分，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各罪之犯罪態樣、相互關係、時間間隔、侵犯法益之綜合效果及合併刑罰所生痛苦之加乘效果等情狀，就犯罪事實一部份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
　⑴扣案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存摺1本及金融卡1張：為被告供收受本案詐欺告訴人丙○○、丁○○、戊○○款項使用，且為被告所有，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扣案被告所有IPHONE11手機1支（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經被告供陳在卷（金訴卷第159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⑶犯罪所得沒收：
　①告訴人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1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②告訴人丁○○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丁○○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2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③告訴人戊○○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戊○○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3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④告訴人甲○○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甲○○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4共計欄所示為118,000元，然經告訴人甲○○自承：被告有給我16,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16,000元部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102,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⑤告訴人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5共計欄所示為397,000元，然經告訴人乙○○自承：被告有給我60,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60,000元部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337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⑷至檢察官聲請就扣案現金1,501,000元聲請宣告沒收，然據被告所述此筆款項為其賣車的錢等語（金訴卷第159頁），而檢察官並無舉證證明該筆現金為被告犯罪事實一之犯罪所得，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但得由檢察官執行時，抵充前述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因此，檢察官不宜於執行時發還被告領回）。
　⑸另檢察官聲請就扣案其餘之物【IPHONE12 pro max1支（含SIM卡1張）、鄒族文化基金會文件6卷、百岳社福基金會文件19卷、職章1批、百岳文教基金會收據1批、商業本票1張】，認為是被告所有供本案賭博犯行所用之物（見起訴書第6頁三、第7行），然為被告所否認（金訴卷第159頁），檢察官亦無提出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
　⒉犯罪事實二部分：
　⑴扣案賭博簽單65張，為所有被告供營利賭博所用，為被告所自承（金訴卷第159頁），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未扣案犯罪所得部分：據被告所述，其因犯罪事實二之犯行，獲得約1,000元-2000元之佣金等語（金訴卷第159頁），而基於疑義利於被告解釋原則，應認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陳嘉豪基於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犯意，以提供其分別向不知情之張○○、鄭○○、陳○○借用之上開中華郵政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供告訴人丙○○、戊○○、丁○○匯入前揭受騙款項之方式，致告訴人丙○○、戊○○、丁○○分別於附表編號1至3所載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金額，至附表編號1至3所載上開帳戶中，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認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嫌處罰等語。
二、按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在防制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故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依第2條之規定，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是行為人須客觀上有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且主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始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
三、查被告雖係為取得告訴人丙○○、戊○○、丁○○遭詐欺款項，而分別提供張○○、鄭○○、陳○○名下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告訴人丙○○、戊○○、丁○○轉帳，然告訴人丙○○、戊○○、丁○○等人均知各該款項都是由被告所取得，被告亦未否認，是被告主觀上顯然並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犯意，且客觀上偵查機關亦得透過比對張○○、鄭○○、陳○○等人上開帳戶對應的交易資料，清楚知悉不法所得之去向。從而，本案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以張○○、鄭○○、陳○○名下金融機構帳戶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述被告犯罪事實一成立之詐欺取財罪，各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辰
【論罪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匯款時間/面交時間

		金額(新臺幣/元)

		匯入之帳戶/面交地點

		主 文



		1

		丙○○

		109年5月19日13時25分許

		40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佰壹拾柒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5日10時41分許

		150,000元

		


		




		


		


		109年8月24日12時19分許

		200,000元

		


		




		


		


		109年9月2日11時06分許

		100,000元

		


		




		


		


		109年9月23日某時許

		10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9日12時35分許

		20,000元

		


		




		


		


		109年12月28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9年3月底某日16時許

		3,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前「麥當勞」

		




		


		


		109年5月4日20時許

		1,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劉厝釣蝦場」

		




		


		


		109年5月10日15時許

		1,000,000元

		嘉義市○區○○○街00號

		




		共計7,170,000元

		


		


		


		


		




		2

		丁○○

		107年12月22日16時27分許

		3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柒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7年12月28日18時26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6日20時22分許

		30,000元

		


		




		


		


		108年1月14日09時17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

		200,000元

		


		




		


		


		108年1月28日9時9分許

		80,000元

		


		




		


		


		108年2月8日7時38分許

		20,000元

		


		




		


		


		108年2月18日16時26分許

		30,000元

		


		




		


		


		108年4月2日15時54分許

		300,000元

		


		




		


		


		108年4月19日9時24分許

		60,000元

		


		




		


		


		108年6月29日14時32分許

		30,000元

		


		




		


		


		108年7月11日21時57分許

		30,000元

		


		




		


		


		108年10月10日18時50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7日15時許

		5000元

		


		




		


		


		109年1月14日17時35分許

		15,000元

		


		




		


		


		108年8月30日某時許

		3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0月5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0月6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0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1月9日某時許

		9,750元

		


		




		


		


		109年11月12日某時許

		15,000元

		


		




		


		


		109年11月23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7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2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11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10,000元

		


		




		


		


		110年1月22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3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5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6日某時許

		30,000元

		


		




		


		


		108年6月28日19時29分許

		30,000元

		上開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帳帳戶

		




		


		


		108年7月9日8時7分許

		30,000元

		


		




		


		


		108年3月6日某時許

		300,000元

		嘉義縣○○鄉○○路000號「85度C」

		




		


		


		108年6月中旬某日

		600,000元

		嘉義市區某處

		




		


		


		108年7月15日某時許

		60,000元

		


		




		


		


		108年9月24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8年9月25日某時許

		4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3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530,000元

		


		




		共計3,784,750元

		


		


		


		


		




		3

		戊○○



		109年4月16日09時57分許

		180,000元

		鄭○○提供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10月31日某時許

		15,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6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11月13日某時許

		4,000元

		


		




		


		


		110年1月2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4月至12月間

		171,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

		




		共計510,000元

		


		


		


		


		




		4

		甲○○

		109年3月15日16時30分許

		2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1樓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6月20日16時30分許

		70,000元

		


		




		


		


		109年12月23日16時30分許

		28,000元

		


		




		共計118,000元

		


		


		


		


		




		5

		乙○○

		109年2月27日20時許

		120,000元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42巷口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7日21時許

		250,000元

		


		




		


		


		110年2月3日23時30分許

		27,000元

		


		




		共計397,0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嘉豪



選任辯護人  陳世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
度偵字第577號、110年度偵字第1938號、110年度偵字第3281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嘉豪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
「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陳嘉豪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
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 罪 事 實
一、陳嘉豪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
    自民國107年12月間起，以嘉義聞人陳盈助親戚、姪子、孫
    子等名號自居，再以暱稱「陳盈助」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
    以1人分飾多角方式，向丙○○、戊○○、甲○○、乙○○與丁○○等5
    人，佯稱透過其投資ADA虛擬貨幣或投資博盈公司事業可獲
    取高額利潤云云，致丙○○、戊○○、甲○○、乙○○與丁○○等5人
    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載時間，匯款至陳嘉豪指定帳戶或
    直接將現金交給陳嘉豪。
二、於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與鍾○○（
    所涉犯營利聚眾賭博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888號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意圖營利，共同基於供給賭博
    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先向鍾○○取得「98」、「258
    」等簽賭網站之帳號、密碼後，提供該網站之帳號、密碼予
    甲○○，供甲○○上網簽賭「今彩539」，按台灣彩券今彩539開
    獎號碼結果決定輸贏，每注新臺幣（下同）100元，簽中 2
    、3、4 星，分別可獲得所下注賭資53、570及7500倍之彩金
    ，反之若未簽中，賭資則全歸陳嘉豪收取後，以抽佣1.5%方
    式與上手鍾○○朋分前開賭博不法所得，而以此方式共同供給
    賭博場所並聚眾賭博以牟利。
三、案經丙○○、戊○○、甲○○、乙○○、丁○○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參考司法院107年3月28日「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製作
    。
(二)證據能力部分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未爭執，依上開原則，不
    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業據被告陳嘉豪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
    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21-26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
    1938卷第231-233、323-324、348-350頁；偵聲卷第19-21頁
    ；金訴卷第81、136-161頁），核與證人即被告父親陳○○於
    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29-34頁；他字卷第77-79頁）、
    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36-41頁；他字卷第7
    7-79頁；偵1938卷第362-363頁）、證人張○○於警詢及偵查
    中證詞（警卷第44-48頁；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湯
    ○○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警卷第50-54頁；偵1938卷第363-3
    65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56-61頁；
    偵1938卷第364頁）、證人安○○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
    第63-67頁；偵1938卷第364-365頁）、證人即告訴人（下稱
    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各自於警詢及偵查
    中證述（警卷第71-73、75-77、80-82、84-87、89-101頁；
    偵3281卷第90-91頁；偵1938卷第549-553頁；金訴卷第77-8
    4頁）大致相符，並有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
    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警卷第119-139頁）、證人鄭○
    ○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
    、匯款申請書及存摺封面（警卷第140-141頁；他字卷第42
    頁）、證人張○○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
    （警卷第142-148頁）、被告之子陳○○中華郵政：000000000
    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
    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159-160、173-174、184、188、
    193-194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61、178、185
    、189、203頁）、報案三聯單（警卷第162、179、186、190
    、204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163
    、174、176-177、195-199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卷第164-165、175、200-202頁）、告訴人丙○○提出之
    匯款申請書（警卷第166-172頁）、告訴人戊○○提出之存摺
    資料（警卷第180-183頁）、告訴人甲○○提出之LINE對話紀
    錄截圖（警卷第187頁）、告訴人乙○○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
    截圖（警卷第191-192頁）、告訴人丁○○提出之LINE對話紀
    錄截圖（警卷第205-209頁）、扣押物品照片（警卷第210-2
    18頁）、被告申設之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交易明細（金訴卷第63-71頁）、被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1938卷第406-407頁
    ）、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佐，足認被
    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
    不諱（警卷第9-18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325、
    443-447、523-525頁；金訴卷第77-84、136-161頁），且與
    同案被告鍾○○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偵1938卷第449-510、5
    31-535頁）、被告與暱稱「小豬」之人LINE對話紀錄（偵19
    38卷第421-427頁）、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
    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
    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
    ）、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查，足認被
    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犯罪事實一擴張部分：就附表編號2中告訴人丁○○於108年1
    月21日9時23分許、同年月28日9時9分許、同年4月2日15時3
    分許、同年4月19日9時24分許、同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
    各匯款200,000元、80,000元、300,000元、60,000元、20,0
    00元至上開張○○之中華郵政帳戶中，有上開張○○中華郵政帳
    戶交易明細及於112年2月14日傳送本院之告訴人丁○○E-mail
    內容（金訴卷第59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金訴
    卷第158頁），可認該5筆款項確為告訴人丁○○因遭被告詐欺
    而匯款之款項，檢察官卻漏未記載，然此部分犯行與已起訴
    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
    自得併予審理。
(四)綜上，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因係各詐欺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共5人
    ，而侵害不同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而均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
    之詐欺取財罪，共5罪。
　⒉被告對附表各編號告訴人丙○○、戊○○、甲○○、乙○○、丁○○所
    為數次詐欺行為，各係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各均於密
    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
    ，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
    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
    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均論以一罪即為已足。
(二)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第268條之圖利供給
    賭博場所罪及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與鍾○○之間，有犯意聯
    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自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
    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反覆密接提供場所並聚眾賭博，且係
    利用賭客之劣勢中獎機率從中博取利益，其顯具有營利之意
    圖，是被告本案以提供甲○○賭博之行為，本質上乃具有反覆
    、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
    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
    僅成立一罪。被告觸犯之上開二罪名，具有重合之關係，為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較重情節之
    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三)上開6罪間，被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竟以上開方式詐
    取告訴人丙○○、戊○○、甲○○、乙○○、丁○○之財物，致告訴人
    丙○○、戊○○、甲○○、乙○○、丁○○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其所為
    自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丙○○、戊○○、甲○○、乙○○
    、丁○○間，因告訴人丙○○、戊○○、甲○○、乙○○、丁○○等人無
    調解意願，而未達成調解之情形（見金訴卷第78-79頁筆錄
    ）；又審酌被告經營賭博之規模、期間；就上開犯罪事實一
    、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述之智
    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等（金訴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
    ，分別就犯罪事實一部分，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
    就犯罪事實二部分，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其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各罪之犯罪態樣、相互關
    係、時間間隔、侵犯法益之綜合效果及合併刑罰所生痛苦之
    加乘效果等情狀，就犯罪事實一部份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
    1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
　⑴扣案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存摺1本及金融卡1張：為被告供收受
    本案詐欺告訴人丙○○、丁○○、戊○○款項使用，且為被告所有
    ，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扣案被告所有IPHONE11手機1支（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
    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經被告供陳在卷（金訴卷第159頁）
    ，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⑶犯罪所得沒收：
　①告訴人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1共計
    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
    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
    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②告訴人丁○○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丁○○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2共計
    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
    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
    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③告訴人戊○○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戊○○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3共計
    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
    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
    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④告訴人甲○○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甲○○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4共計
    欄所示為118,000元，然經告訴人甲○○自承：被告有給我16,
    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16,000元部分，應
    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102,000
    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
    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
    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⑤告訴人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5共計
    欄所示為397,000元，然經告訴人乙○○自承：被告有給我60,
    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60,000元部分，應
    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337000元
    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
    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⑷至檢察官聲請就扣案現金1,501,000元聲請宣告沒收，然據被
    告所述此筆款項為其賣車的錢等語（金訴卷第159頁），而
    檢察官並無舉證證明該筆現金為被告犯罪事實一之犯罪所得
    ，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但得由檢察官執行時，
    抵充前述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因此，檢察官不宜於執行
    時發還被告領回）。
　⑸另檢察官聲請就扣案其餘之物【IPHONE12 pro max1支（含SI
    M卡1張）、鄒族文化基金會文件6卷、百岳社福基金會文件1
    9卷、職章1批、百岳文教基金會收據1批、商業本票1張】，
    認為是被告所有供本案賭博犯行所用之物（見起訴書第6頁
    三、第7行），然為被告所否認（金訴卷第159頁），檢察官
    亦無提出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
    沒收。
　⒉犯罪事實二部分：
　⑴扣案賭博簽單65張，為所有被告供營利賭博所用，為被告所
    自承（金訴卷第159頁），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
    沒收。
  ⑵未扣案犯罪所得部分：據被告所述，其因犯罪事實二之犯行
    ，獲得約1,000元-2000元之佣金等語（金訴卷第159頁），
    而基於疑義利於被告解釋原則，應認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
    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
    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陳嘉豪基於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之犯意，以提供其分別向不知情之張○○、鄭○○、陳○○借用之
    上開中華郵政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供告訴人丙○○
    、戊○○、丁○○匯入前揭受騙款項之方式，致告訴人丙○○、戊
    ○○、丁○○分別於附表編號1至3所載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
    至3所示金額，至附表編號1至3所載上開帳戶中，以此方式
    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
    而認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
    條第1項洗錢罪嫌處罰等語。
二、按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在防制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資
    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
    ，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
    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
    罪者。故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依第2條之規定
    ，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
    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
    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
    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
    所得。」是行為人須客觀上有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特
    定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且主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
    得之犯意，始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
三、查被告雖係為取得告訴人丙○○、戊○○、丁○○遭詐欺款項，而
    分別提供張○○、鄭○○、陳○○名下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告訴人丙
    ○○、戊○○、丁○○轉帳，然告訴人丙○○、戊○○、丁○○等人均知
    各該款項都是由被告所取得，被告亦未否認，是被告主觀上
    顯然並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犯意，且客觀上偵查機關亦得
    透過比對張○○、鄭○○、陳○○等人上開帳戶對應的交易資料，
    清楚知悉不法所得之去向。從而，本案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
    意旨所指被告以張○○、鄭○○、陳○○名下金融機構帳戶製造金
    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若成
    立犯罪，因與前述被告犯罪事實一成立之詐欺取財罪，各具
    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精簡原則
，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辰
【論罪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匯款時間/面交時間 金額(新臺幣/元) 匯入之帳戶/面交地點 主 文 1 丙○○ 109年5月19日13時25分許 40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佰壹拾柒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5日10時41分許 150,000元     109年8月24日12時19分許 200,000元     109年9月2日11時06分許 100,000元     109年9月23日某時許 10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9日12時35分許 20,000元     109年12月28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9年3月底某日16時許 3,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前「麥當勞」    109年5月4日20時許 1,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劉厝釣蝦場」    109年5月10日15時許 1,000,000元 嘉義市○區○○○街00號  共計7,170,000元      2 丁○○ 107年12月22日16時27分許 3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柒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7年12月28日18時26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6日20時22分許 30,000元     108年1月14日09時17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 200,000元     108年1月28日9時9分許 80,000元     108年2月8日7時38分許 20,000元     108年2月18日16時26分許 30,000元     108年4月2日15時54分許 300,000元     108年4月19日9時24分許 60,000元     108年6月29日14時32分許 30,000元     108年7月11日21時57分許 30,000元     108年10月10日18時50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7日15時許 5000元     109年1月14日17時35分許 15,000元     108年8月30日某時許 3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0月5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0月6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0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1月9日某時許 9,750元     109年11月12日某時許 15,000元     109年11月23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7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2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11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10,000元     110年1月22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3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5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6日某時許 30,000元     108年6月28日19時29分許 30,000元 上開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帳帳戶    108年7月9日8時7分許 30,000元     108年3月6日某時許 300,000元 嘉義縣○○鄉○○路000號「85度C」    108年6月中旬某日 600,000元 嘉義市區某處    108年7月15日某時許 60,000元     108年9月24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8年9月25日某時許 4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3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530,000元   共計3,784,750元      3 戊○○  109年4月16日09時57分許 180,000元 鄭○○提供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10月31日某時許 15,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6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11月13日某時許 4,000元     110年1月2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4月至12月間 171,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  共計510,000元      4 甲○○ 109年3月15日16時30分許 2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1樓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6月20日16時30分許 70,000元     109年12月23日16時30分許 28,000元   共計118,000元      5 乙○○ 109年2月27日20時許 120,000元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42巷口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7日21時許 250,000元     110年2月3日23時30分許 27,000元   共計397,0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嘉豪






選任辯護人  陳世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77號、110年度偵字第1938號、110年度偵字第3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嘉豪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陳嘉豪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 罪 事 實
一、陳嘉豪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自民國107年12月間起，以嘉義聞人陳盈助親戚、姪子、孫子等名號自居，再以暱稱「陳盈助」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以1人分飾多角方式，向丙○○、戊○○、甲○○、乙○○與丁○○等5人，佯稱透過其投資ADA虛擬貨幣或投資博盈公司事業可獲取高額利潤云云，致丙○○、戊○○、甲○○、乙○○與丁○○等5人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載時間，匯款至陳嘉豪指定帳戶或直接將現金交給陳嘉豪。
二、於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與鍾○○（所涉犯營利聚眾賭博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8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意圖營利，共同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先向鍾○○取得「98」、「258」等簽賭網站之帳號、密碼後，提供該網站之帳號、密碼予甲○○，供甲○○上網簽賭「今彩539」，按台灣彩券今彩539開獎號碼結果決定輸贏，每注新臺幣（下同）100元，簽中 2、3、4 星，分別可獲得所下注賭資53、570及7500倍之彩金，反之若未簽中，賭資則全歸陳嘉豪收取後，以抽佣1.5%方式與上手鍾○○朋分前開賭博不法所得，而以此方式共同供給賭博場所並聚眾賭博以牟利。
三、案經丙○○、戊○○、甲○○、乙○○、丁○○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參考司法院107年3月28日「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製作。
(二)證據能力部分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未爭執，依上開原則，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業據被告陳嘉豪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21-26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231-233、323-324、348-350頁；偵聲卷第19-21頁；金訴卷第81、136-161頁），核與證人即被告父親陳○○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29-34頁；他字卷第77-79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36-41頁；他字卷第77-79頁；偵1938卷第362-363頁）、證人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詞（警卷第44-48頁；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警卷第50-54頁；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56-61頁；偵1938卷第364頁）、證人安○○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63-67頁；偵1938卷第364-365頁）、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各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71-73、75-77、80-82、84-87、89-101頁；偵3281卷第90-91頁；偵1938卷第549-553頁；金訴卷第77-84頁）大致相符，並有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警卷第119-139頁）、證人鄭○○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及存摺封面（警卷第140-141頁；他字卷第42頁）、證人張○○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2-148頁）、被告之子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159-160、173-174、184、188、193-194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61、178、185、189、203頁）、報案三聯單（警卷第162、179、186、190、204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163、174、176-177、195-199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164-165、175、200-202頁）、告訴人丙○○提出之匯款申請書（警卷第166-172頁）、告訴人戊○○提出之存摺資料（警卷第180-183頁）、告訴人甲○○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87頁）、告訴人乙○○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91-192頁）、告訴人丁○○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205-209頁）、扣押物品照片（警卷第210-218頁）、被告申設之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金訴卷第63-71頁）、被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1938卷第406-407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325、443-447、523-525頁；金訴卷第77-84、136-161頁），且與同案被告鍾○○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偵1938卷第449-510、531-535頁）、被告與暱稱「小豬」之人LINE對話紀錄（偵1938卷第421-427頁）、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查，足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犯罪事實一擴張部分：就附表編號2中告訴人丁○○於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同年月28日9時9分許、同年4月2日15時3分許、同年4月19日9時24分許、同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各匯款200,000元、80,000元、300,000元、60,000元、20,000元至上開張○○之中華郵政帳戶中，有上開張○○中華郵政帳戶交易明細及於112年2月14日傳送本院之告訴人丁○○E-mail內容（金訴卷第59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金訴卷第158頁），可認該5筆款項確為告訴人丁○○因遭被告詐欺而匯款之款項，檢察官卻漏未記載，然此部分犯行與已起訴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四)綜上，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因係各詐欺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共5人，而侵害不同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而均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共5罪。
　⒉被告對附表各編號告訴人丙○○、戊○○、甲○○、乙○○、丁○○所為數次詐欺行為，各係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各均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均論以一罪即為已足。
(二)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第268條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與鍾○○之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自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反覆密接提供場所並聚眾賭博，且係利用賭客之劣勢中獎機率從中博取利益，其顯具有營利之意圖，是被告本案以提供甲○○賭博之行為，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觸犯之上開二罪名，具有重合之關係，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較重情節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三)上開6罪間，被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竟以上開方式詐取告訴人丙○○、戊○○、甲○○、乙○○、丁○○之財物，致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其所為自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丙○○、戊○○、甲○○、乙○○、丁○○間，因告訴人丙○○、戊○○、甲○○、乙○○、丁○○等人無調解意願，而未達成調解之情形（見金訴卷第78-79頁筆錄）；又審酌被告經營賭博之規模、期間；就上開犯罪事實一、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等（金訴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犯罪事實一部分，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犯罪事實二部分，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各罪之犯罪態樣、相互關係、時間間隔、侵犯法益之綜合效果及合併刑罰所生痛苦之加乘效果等情狀，就犯罪事實一部份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
　⑴扣案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存摺1本及金融卡1張：為被告供收受本案詐欺告訴人丙○○、丁○○、戊○○款項使用，且為被告所有，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扣案被告所有IPHONE11手機1支（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經被告供陳在卷（金訴卷第159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⑶犯罪所得沒收：
　①告訴人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1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②告訴人丁○○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丁○○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2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③告訴人戊○○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戊○○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3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④告訴人甲○○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甲○○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4共計欄所示為118,000元，然經告訴人甲○○自承：被告有給我16,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16,000元部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102,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⑤告訴人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5共計欄所示為397,000元，然經告訴人乙○○自承：被告有給我60,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60,000元部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337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⑷至檢察官聲請就扣案現金1,501,000元聲請宣告沒收，然據被告所述此筆款項為其賣車的錢等語（金訴卷第159頁），而檢察官並無舉證證明該筆現金為被告犯罪事實一之犯罪所得，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但得由檢察官執行時，抵充前述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因此，檢察官不宜於執行時發還被告領回）。
　⑸另檢察官聲請就扣案其餘之物【IPHONE12 pro max1支（含SIM卡1張）、鄒族文化基金會文件6卷、百岳社福基金會文件19卷、職章1批、百岳文教基金會收據1批、商業本票1張】，認為是被告所有供本案賭博犯行所用之物（見起訴書第6頁三、第7行），然為被告所否認（金訴卷第159頁），檢察官亦無提出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
　⒉犯罪事實二部分：
　⑴扣案賭博簽單65張，為所有被告供營利賭博所用，為被告所自承（金訴卷第159頁），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未扣案犯罪所得部分：據被告所述，其因犯罪事實二之犯行，獲得約1,000元-2000元之佣金等語（金訴卷第159頁），而基於疑義利於被告解釋原則，應認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陳嘉豪基於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犯意，以提供其分別向不知情之張○○、鄭○○、陳○○借用之上開中華郵政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供告訴人丙○○、戊○○、丁○○匯入前揭受騙款項之方式，致告訴人丙○○、戊○○、丁○○分別於附表編號1至3所載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金額，至附表編號1至3所載上開帳戶中，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認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嫌處罰等語。
二、按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在防制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故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依第2條之規定，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是行為人須客觀上有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且主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始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
三、查被告雖係為取得告訴人丙○○、戊○○、丁○○遭詐欺款項，而分別提供張○○、鄭○○、陳○○名下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告訴人丙○○、戊○○、丁○○轉帳，然告訴人丙○○、戊○○、丁○○等人均知各該款項都是由被告所取得，被告亦未否認，是被告主觀上顯然並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犯意，且客觀上偵查機關亦得透過比對張○○、鄭○○、陳○○等人上開帳戶對應的交易資料，清楚知悉不法所得之去向。從而，本案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以張○○、鄭○○、陳○○名下金融機構帳戶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述被告犯罪事實一成立之詐欺取財罪，各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辰
【論罪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匯款時間/面交時間

		金額(新臺幣/元)

		匯入之帳戶/面交地點

		主 文



		1

		丙○○

		109年5月19日13時25分許

		40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佰壹拾柒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5日10時41分許

		150,000元

		


		




		


		


		109年8月24日12時19分許

		200,000元

		


		




		


		


		109年9月2日11時06分許

		100,000元

		


		




		


		


		109年9月23日某時許

		10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9日12時35分許

		20,000元

		


		




		


		


		109年12月28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9年3月底某日16時許

		3,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前「麥當勞」

		




		


		


		109年5月4日20時許

		1,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劉厝釣蝦場」

		




		


		


		109年5月10日15時許

		1,000,000元

		嘉義市○區○○○街00號

		




		共計7,170,000元

		


		


		


		


		




		2

		丁○○

		107年12月22日16時27分許

		3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柒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7年12月28日18時26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6日20時22分許

		30,000元

		


		




		


		


		108年1月14日09時17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

		200,000元

		


		




		


		


		108年1月28日9時9分許

		80,000元

		


		




		


		


		108年2月8日7時38分許

		20,000元

		


		




		


		


		108年2月18日16時26分許

		30,000元

		


		




		


		


		108年4月2日15時54分許

		300,000元

		


		




		


		


		108年4月19日9時24分許

		60,000元

		


		




		


		


		108年6月29日14時32分許

		30,000元

		


		




		


		


		108年7月11日21時57分許

		30,000元

		


		




		


		


		108年10月10日18時50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7日15時許

		5000元

		


		




		


		


		109年1月14日17時35分許

		15,000元

		


		




		


		


		108年8月30日某時許

		3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0月5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0月6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0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1月9日某時許

		9,750元

		


		




		


		


		109年11月12日某時許

		15,000元

		


		




		


		


		109年11月23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7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2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11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10,000元

		


		




		


		


		110年1月22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3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5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6日某時許

		30,000元

		


		




		


		


		108年6月28日19時29分許

		30,000元

		上開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帳帳戶

		




		


		


		108年7月9日8時7分許

		30,000元

		


		




		


		


		108年3月6日某時許

		300,000元

		嘉義縣○○鄉○○路000號「85度C」

		




		


		


		108年6月中旬某日

		600,000元

		嘉義市區某處

		




		


		


		108年7月15日某時許

		60,000元

		


		




		


		


		108年9月24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8年9月25日某時許

		4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3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530,000元

		


		




		共計3,784,750元

		


		


		


		


		




		3

		戊○○



		109年4月16日09時57分許

		180,000元

		鄭○○提供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10月31日某時許

		15,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6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11月13日某時許

		4,000元

		


		




		


		


		110年1月2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4月至12月間

		171,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

		




		共計510,000元

		


		


		


		


		




		4

		甲○○

		109年3月15日16時30分許

		2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1樓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6月20日16時30分許

		70,000元

		


		




		


		


		109年12月23日16時30分許

		28,000元

		


		




		共計118,000元

		


		


		


		


		




		5

		乙○○

		109年2月27日20時許

		120,000元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42巷口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7日21時許

		250,000元

		


		




		


		


		110年2月3日23時30分許

		27,000元

		


		




		共計397,0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21號
公  訴  人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嘉豪



選任辯護人  陳世勳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577號、110年度偵字第1938號、110年度偵字第3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嘉豪犯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各罪，各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陳嘉豪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沒收部分併執行之。
    犯 罪 事 實
一、陳嘉豪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各別犯意，自民國107年12月間起，以嘉義聞人陳盈助親戚、姪子、孫子等名號自居，再以暱稱「陳盈助」之通訊軟體LINE帳號，以1人分飾多角方式，向丙○○、戊○○、甲○○、乙○○與丁○○等5人，佯稱透過其投資ADA虛擬貨幣或投資博盈公司事業可獲取高額利潤云云，致丙○○、戊○○、甲○○、乙○○與丁○○等5人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載時間，匯款至陳嘉豪指定帳戶或直接將現金交給陳嘉豪。
二、於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與鍾○○（所涉犯營利聚眾賭博罪，業經本院以111年度嘉簡字第88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意圖營利，共同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先向鍾○○取得「98」、「258」等簽賭網站之帳號、密碼後，提供該網站之帳號、密碼予甲○○，供甲○○上網簽賭「今彩539」，按台灣彩券今彩539開獎號碼結果決定輸贏，每注新臺幣（下同）100元，簽中 2、3、4 星，分別可獲得所下注賭資53、570及7500倍之彩金，反之若未簽中，賭資則全歸陳嘉豪收取後，以抽佣1.5%方式與上手鍾○○朋分前開賭博不法所得，而以此方式共同供給賭博場所並聚眾賭博以牟利。
三、案經丙○○、戊○○、甲○○、乙○○、丁○○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一、程序事項：
(一)本判決參考司法院107年3月28日「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製作。
(二)證據能力部分因當事人及辯護人均未爭執，依上開原則，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一部分：業據被告陳嘉豪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21-26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231-233、323-324、348-350頁；偵聲卷第19-21頁；金訴卷第81、136-161頁），核與證人即被告父親陳○○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29-34頁；他字卷第77-79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36-41頁；他字卷第77-79頁；偵1938卷第362-363頁）、證人張○○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詞（警卷第44-48頁；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湯○○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警卷第50-54頁；偵1938卷第363-365頁）、證人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56-61頁；偵1938卷第364頁）、證人安○○於警詢及偵查中陳述（警卷第63-67頁；偵1938卷第364-365頁）、證人即告訴人（下稱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各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警卷第71-73、75-77、80-82、84-87、89-101頁；偵3281卷第90-91頁；偵1938卷第549-553頁；金訴卷第77-84頁）大致相符，並有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警卷第119-139頁）、證人鄭○○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匯款申請書及存摺封面（警卷第140-141頁；他字卷第42頁）、證人張○○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2-148頁）、被告之子陳○○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149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警卷第159-160、173-174、184、188、193-194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警卷第161、178、185、189、203頁）、報案三聯單（警卷第162、179、186、190、204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警卷第163、174、176-177、195-199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警卷第164-165、175、200-202頁）、告訴人丙○○提出之匯款申請書（警卷第166-172頁）、告訴人戊○○提出之存摺資料（警卷第180-183頁）、告訴人甲○○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87頁）、告訴人乙○○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91-192頁）、告訴人丁○○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205-209頁）、扣押物品照片（警卷第210-218頁）、被告申設之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金訴卷第63-71頁）、被告申設之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偵1938卷第406-407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犯罪事實二部分：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警卷第9-18頁；聲羈卷第19-24頁；偵1938卷第325、443-447、523-525頁；金訴卷第77-84、136-161頁），且與同案被告鍾○○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偵1938卷第449-510、531-535頁）、被告與暱稱「小豬」之人LINE對話紀錄（偵1938卷第421-427頁）、本院110年度聲搜字第102號搜索票（警卷第103-104頁）、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押物品收據（警卷第105-113頁）、扣押物品清單（金訴卷第23-24頁）在卷可查，足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犯罪事實一擴張部分：就附表編號2中告訴人丁○○於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同年月28日9時9分許、同年4月2日15時3分許、同年4月19日9時24分許、同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各匯款200,000元、80,000元、300,000元、60,000元、20,000元至上開張○○之中華郵政帳戶中，有上開張○○中華郵政帳戶交易明細及於112年2月14日傳送本院之告訴人丁○○E-mail內容（金訴卷第59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金訴卷第158頁），可認該5筆款項確為告訴人丁○○因遭被告詐欺而匯款之款項，檢察官卻漏未記載，然此部分犯行與已起訴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四)綜上，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及沒收：
(一)就犯罪事實一部分：
　⒈被告因係各詐欺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共5人，而侵害不同告訴人之財產法益，而均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共5罪。
　⒉被告對附表各編號告訴人丙○○、戊○○、甲○○、乙○○、丁○○所為數次詐欺行為，各係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各均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內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屬接續犯，而均論以一罪即為已足。
(二)就犯罪事實二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第268條之圖利供給賭博場所罪及圖利聚眾賭博罪。被告與鍾○○之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自109年年初某日起至110年2月9日為警查獲時止，反覆密接提供場所並聚眾賭博，且係利用賭客之劣勢中獎機率從中博取利益，其顯具有營利之意圖，是被告本案以提供甲○○賭博之行為，本質上乃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之「集合犯」，為包括一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觸犯之上開二罪名，具有重合之關係，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較重情節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處斷。
(三)上開6罪間，被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量刑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竟以上開方式詐取告訴人丙○○、戊○○、甲○○、乙○○、丁○○之財物，致告訴人丙○○、戊○○、甲○○、乙○○、丁○○受有財產上之損害，其所為自應予非難；又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丙○○、戊○○、甲○○、乙○○、丁○○間，因告訴人丙○○、戊○○、甲○○、乙○○、丁○○等人無調解意願，而未達成調解之情形（見金訴卷第78-79頁筆錄）；又審酌被告經營賭博之規模、期間；就上開犯罪事實一、二均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等（金訴卷第16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犯罪事實一部分，量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犯罪事實二部分，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及諭知其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考量被告各罪之犯罪態樣、相互關係、時間間隔、侵犯法益之綜合效果及合併刑罰所生痛苦之加乘效果等情狀，就犯罪事實一部份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沒收部分：
　⒈犯罪事實一部分：
　⑴扣案被告玉山銀行帳戶存摺1本及金融卡1張：為被告供收受本案詐欺告訴人丙○○、丁○○、戊○○款項使用，且為被告所有，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扣案被告所有IPHONE11手機1支（含SIM卡1張）：為被告所有供本案詐欺犯罪所用，經被告供陳在卷（金訴卷第159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⑶犯罪所得沒收：
　①告訴人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1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②告訴人丁○○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丁○○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2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③告訴人戊○○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戊○○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3共計欄所示，且均未扣案，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④告訴人甲○○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甲○○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4共計欄所示為118,000元，然經告訴人甲○○自承：被告有給我16,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16,000元部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102,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⑤告訴人乙○○部分：
　　被告因詐欺告訴人乙○○之犯罪所得總額，如附表編號5共計欄所示為397,000元，然經告訴人乙○○自承：被告有給我60,000元等語（金訴卷第82頁），故就其中60,000元部分，應認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而不宣告沒收，然就其餘337000元部分，均未扣案，仍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⑷至檢察官聲請就扣案現金1,501,000元聲請宣告沒收，然據被告所述此筆款項為其賣車的錢等語（金訴卷第159頁），而檢察官並無舉證證明該筆現金為被告犯罪事實一之犯罪所得，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但得由檢察官執行時，抵充前述未扣案之被告犯罪所得，因此，檢察官不宜於執行時發還被告領回）。
　⑸另檢察官聲請就扣案其餘之物【IPHONE12 pro max1支（含SIM卡1張）、鄒族文化基金會文件6卷、百岳社福基金會文件19卷、職章1批、百岳文教基金會收據1批、商業本票1張】，認為是被告所有供本案賭博犯行所用之物（見起訴書第6頁三、第7行），然為被告所否認（金訴卷第159頁），檢察官亦無提出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基於罪疑唯輕，應不得宣告沒收。
　⒉犯罪事實二部分：
　⑴扣案賭博簽單65張，為所有被告供營利賭博所用，為被告所自承（金訴卷第159頁），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諭知沒收。
  ⑵未扣案犯罪所得部分：據被告所述，其因犯罪事實二之犯行，獲得約1,000元-2000元之佣金等語（金訴卷第159頁），而基於疑義利於被告解釋原則，應認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000元，雖未扣案，然屬被告本案犯罪所得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
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陳嘉豪基於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之犯意，以提供其分別向不知情之張○○、鄭○○、陳○○借用之上開中華郵政帳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供告訴人丙○○、戊○○、丁○○匯入前揭受騙款項之方式，致告訴人丙○○、戊○○、丁○○分別於附表編號1至3所載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金額，至附表編號1至3所載上開帳戶中，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而認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嫌處罰等語。
二、按洗錢防制法之立法目的，係在防制特定犯罪不法所得之資金或財產，藉由洗錢行為，轉換成為合法來源之資金或財產，切斷資金與當初犯罪行為之關聯性，隱匿犯罪行為或該資金不法來源或本質，使偵查機關無法藉由資金之流向追查犯罪者。故洗錢防制法所稱之「洗錢」行為，依第2條之規定，係指：「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是行為人須客觀上有製造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洗錢行為，且主觀上有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犯意，始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
三、查被告雖係為取得告訴人丙○○、戊○○、丁○○遭詐欺款項，而分別提供張○○、鄭○○、陳○○名下之金融機構帳戶供告訴人丙○○、戊○○、丁○○轉帳，然告訴人丙○○、戊○○、丁○○等人均知各該款項都是由被告所取得，被告亦未否認，是被告主觀上顯然並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犯意，且客觀上偵查機關亦得透過比對張○○、鄭○○、陳○○等人上開帳戶對應的交易資料，清楚知悉不法所得之去向。從而，本案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被告以張○○、鄭○○、陳○○名下金融機構帳戶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之洗錢犯行，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述被告犯罪事實一成立之詐欺取財罪，各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津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康敏郎
　　　　　　　　　                  法  官  簡仲頤
　　　　　　　　　                  法  官  沈芳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怡辰
【論罪條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匯款時間/面交時間 金額(新臺幣/元) 匯入之帳戶/面交地點 主 文 1 丙○○ 109年5月19日13時25分許 40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佰壹拾柒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5日10時41分許 150,000元     109年8月24日12時19分許 200,000元     109年9月2日11時06分許 100,000元     109年9月23日某時許 10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9日12時35分許 20,000元     109年12月28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9年3月底某日16時許 3,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前「麥當勞」    109年5月4日20時許 1,50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劉厝釣蝦場」    109年5月10日15時許 1,000,000元 嘉義市○區○○○街00號  共計7,170,000元      2 丁○○ 107年12月22日16時27分許 30,000元 張○○上開中華郵政帳號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柒拾捌萬肆仟柒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7年12月28日18時26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6日20時22分許 30,000元     108年1月14日09時17分許 20,000元     108年1月21日9時23分許 200,000元     108年1月28日9時9分許 80,000元     108年2月8日7時38分許 20,000元     108年2月18日16時26分許 30,000元     108年4月2日15時54分許 300,000元     108年4月19日9時24分許 60,000元     108年6月29日14時32分許 30,000元     108年7月11日21時57分許 30,000元     108年10月10日18時50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6日14時57分許 20,000元     108年12月7日15時許 5000元     109年1月14日17時35分許 15,000元     108年8月30日某時許 30,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上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0月5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0月6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0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1月9日某時許 9,750元     109年11月12日某時許 15,000元     109年11月23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7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30,000元     109年12月14日某時許 10,000元     109年12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11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1日某時許 10,000元     110年1月22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3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4日某時許 30,000元     110年1月25日某時許 20,000元     110年1月26日某時許 30,000元     108年6月28日19時29分許 30,000元 上開陳○○所申設之中華郵政帳帳戶    108年7月9日8時7分許 30,000元     108年3月6日某時許 300,000元 嘉義縣○○鄉○○路000號「85度C」    108年6月中旬某日 600,000元 嘉義市區某處    108年7月15日某時許 60,000元     108年9月24日某時許 200,000元     108年9月25日某時許 4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300,000元     108年10月25日某時許 530,000元   共計3,784,750元      3 戊○○  109年4月16日09時57分許 180,000元 鄭○○提供之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玉山銀行帳戶存摺壹本及金融卡壹張、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壹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10月31日某時許 15,000元 陳嘉豪申設之玉山銀行帳戶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5日某時許 20,000元     109年11月6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11月13日某時許 4,000元     110年1月2日某時許 50,000元     109年4月至12月間 171,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  共計510,000元      4 甲○○ 109年3月15日16時30分許 20,000元 嘉義市○區○○路000號「南帝王大樓」1樓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拾萬貳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6月20日16時30分許 70,000元     109年12月23日16時30分許 28,000元   共計118,000元      5 乙○○ 109年2月27日20時許 120,000元 嘉義市東區立仁路42巷口 陳嘉豪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IPHONE11手機壹支（含SIM卡壹張）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參萬柒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9年5月27日21時許 250,000元     110年2月3日23時30分許 27,000元   共計397,000元      



